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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 函

受文者：本部秘書處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8日
發文字號：交運字第1155007589號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 

 有關貴委員於115年5月12日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第9次
會議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所提質詢有關「建議採認荷蘭

交通管理局（RDW）認證結果，批准特斯拉全自動駕駛

監督版可於高速公路使用，以及讓臺灣車輛法規採用歐

規、美規FMVSS自我認證制度的雙軌制」案，本部研復

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

 

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1 1 5 年 5 月 2 0 日院臺綜長字第

1155009982號函辦理。

有關貴委員關切事項，謹答覆說明如次：

為維護車輛行車安全，無論國外進口或國內製造之各

型車輛，均應符合本部規定之安全檢驗標準，並經車

輛型式安全檢測及審驗合格，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

書，始得辦理登記、檢驗及領照行駛道路。我國車輛

安全法規係與歐盟、日本及澳洲等國相同，調和聯合

國UNECE車輛安全法規導入國內實施。

對於現行UNECE技術法規無法滿足相關新技術應用之

需求，歐盟已有EU 2018/858指令第Article 39條規範，

透過對於車輛具備新概念或新技術審查機制功能，落

實車輛安全管理。目前我國亦已參考相同歐盟指令規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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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

(四)

定，於114年2月13日訂定「申請新技術駕駛系統審查

報告補充作業規定」，訂有配備新技術駕駛系統之車

輛，申請者應提交國內道路環境適用性宣告及相關安

全驗證測試報告，並由相關主管機關、專業機構及專

家學者等代表召開技術審議會議審查同意後，報請本

部核定之程序，據以確認該項新技術駕駛系統符合國

內道路交通環境適用性可於國內使用，車輛業者若有

導入需求可依上開規定申請，允先說明。

經查特斯拉FSD系統，依該公司自身宣告及美國道路

交通主管機關NHTSA認定仍屬Level 2輔助駕駛系統，

並非Level 3等級自動駕駛系統，駕駛人仍應負擔駕駛

責任。另特斯拉FSD系統近期於115年4月依歐盟EU
2018/858指令規定取得荷蘭車輛主管機關RDW核發臨

時性型式認證（Provisional Validity），依規定可於荷

蘭當地先行開放FSD使用，然後續尚須送交歐盟機動

車輛技術委員會（Te c h n i c a l  C o m m i t t e e  M o t o r
Vehicles， TCMV）進行後續審議及投票程序，未來將

視各國投票結果，歐盟執委會將予以核准、駁回並撤

銷許可，或僅限於荷蘭境內使用。為掌握荷蘭RDW審

查實務作法，車安中心已於115年5月11日與荷蘭RDW
交流審查經驗，本部亦於115年5月27日邀集本部高速

公路局、公路局、內政部警政署及內政部警政署國道

公路警察局等機關針對車輛業者於國內道路環境測試

相關配套工作進行討論，俾利本案後續推動。

台灣特斯拉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台灣特斯拉公司）於

115年4月28日有向車安中心諮詢依上開審驗補充作業

規定申請事宜，惟迄今尚未依前開規定檢附所需文件

正式提出申請，本部已責成車安中心於115年5月15日
函請台灣特斯拉公司儘快依上開規定提出正式申請，

第2頁，共3頁



(五)
後續亦將協助台灣特斯拉公司辦理相關審查事宜。

至有關貴委員建議我國車輛安全法規採歐規、美規

FMVSS自我認證制度雙軌制一節，依我國與美國簽署

臺美對等貿易協定，承諾在本協定生效之日起6個月

內，接受符合美國聯邦機動車輛安全標準及排放標

準，且不要求符合前開標準之美製美規車經過額外程

序以進入我國市場。有關特斯拉車輛於美國當地使用

之FSD系統，是否符合美國聯邦機動車輛安全標準相

關規範，本部已交由車安中心進一步確認美方管理機

制，並依協定內容及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辦理

後續審查事宜。

正本：立法院葛委員如鈞

副本：行政院、陳政務委員金德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本部部、次長室、本部秘書處、

公共運輸及監理司、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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